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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善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朗區議會環境改善委員會(環委會)於 2019 年 5 月 6 日舉行 2019 年度第三次

會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簡介元朗區議會轄下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程序  

選舉環境改善委員會主席  

選舉環境改善委員會副主席  

2. 由於只有周永勤議員獲提名競選環委會主席，區議會大會主席 (會議主持人)宣

布周永勤議員當選為環委會主席，任期即由當日開始與今屆區議會任期掛鈎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3. 另外，由於只有梁明堅議員獲提名競選環委會副主席，環委會主席宣布梁明堅

議員當選為環委會副主席，任期即由當日開始與今屆區議會任期掛鈎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1）區議會大會轉交事項:  

建議於天水圍南及北分別設置臨時街市  

（2）區議會大會轉交事項:  

動議「促請食衞局盡快交付天福路街市方案細節，於天水圍北面興建食環署街市可行性

研究，及於天水圍興建臨時街市作過度安排」  

 

要求加快落實在天水圍南、北各設街市  

 

4. 委員表示雖然現擬於天水圍南天福路興建一所新公眾街市，但仍不足以滿足天

水圍市民對公共街市的需求，並建議盡快在天水圍南及北各建一個臨時街市及為天水圍

北及中興建公眾街市進行可行性研究。委員要求有關部門提交更多在天水圍南天福路興

建一所新公眾街市計劃的資料及進展報告。   

 

5. 食環署代表表示，食衞局及署方正與相關部門緊密合作推展項目，在敲定工程

範圍，並完成技術可行性研究和成本效益評估後，才能提供有關新街市工程的詳情。另

外，指出設置臨時街市必須符合相關的衞生和安全規定，並需要投入相當資源設置基本

設施（如上蓋、檔位分隔等），故根據經驗，尋找合適地點興建臨時街市時會面對不少

挑戰及難度，因此食衞局及署方目前沒有計劃興建臨時街市及未有在天水圍其他地方興

建公眾街市。  

 

6.  經討論後，上述動議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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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議事項：要求釐清《簡易程序治罪條例》適用範圍是否涵蓋餵飼野鳥 

7. 委員表示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條例》」）第 4(10)條（香港法例第 228 章）中，

清楚訂明在公眾地方餵飼任何動物而對居民或路人造成煩擾，均會觸犯有關《條例》，故要求

有關政府部引用相關《條例》檢控餵飼野鳥人士，因有關行為會對居民或路人造成煩擾。 

 

8. 漁護署代表表示，現時署方人員只授權執行《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香港法例第

170 章），而未獲授權執行《條例》，並指出署方一直進行公眾教育，禽流感監察及宣傳和

提醒市民不要餵飼野鴿。  

 

9. 食環署代表表示，餵飼雀鳥時會有餵飼物散落在街道上而引致弄污公眾地方，

因此，署方會根據《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 4(1)條，向餵飼雀鳥而引致弄污公眾

地方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食物環境衞生署討論文件 -在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計劃 

10. 委員表示贊成上述的計劃，但擔心只在部分的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會

令棄置垃圾黑點轉移至其他地方，故建議在更多的地點加裝網絡攝錄機，並在所有的棄置垃圾

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委員亦表示雖然食環署曾表示沒有足夠的監控人手，但仍認為食環署

應在所有的垃圾站及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因安裝網絡攝錄機起有效阻嚇作用，並指

出上述計劃應配合即將實施的垃圾徵費計劃，因在徵費實施後可能會引致大量非法棄置

垃圾的情況出現。委員建議在網絡攝錄機配置動作感測功能或人面識別技術，當有人使用

或進入垃圾收集站時網絡攝錄機才啟動錄影，以縮短查看影片的時間。  

 

11. 食環署代表表示，監控及查看所有錄像以搜集資料需要大量的時間及人手，在搜集到

相關資料後，署方會進行調查、執法及檢控，故整個過程需要大量的人手支援，因此，即使有

資源同時安裝全數建議的 93 個網絡攝錄機後，署方亦會因人手資源所限亦未能跟進大量拍下

的錄像；相反，即使按所定次序分階段把監控攝錄機轉移，亦不會將已安裝的網絡攝錄機硬件

拆除，故仍會起一定阻嚇作用，並且可在有需要時隨時重新啟動。另外，表示現時安裝的網絡

攝錄機設有辨識系統以分析可疑的行為及車輛非法傾倒的時間等；如發現任何可疑的片段，承

辦商會通知署方留意及調查有關的片段。同時，署方日後仍會按實際情況隨時調動網絡攝錄機

的安装次序，甚至在有需要時加入更多安装黑點。 

 

建議討論全港唯一的回收廢棄豬脂的豬油廠被政府「突然收地」以致停業 

12. 委員表示擔心位於大埔的豬油廠結業後，區內的廢棄豬脂未能得到適當的處

理，而且該豬油廠結業後會令在元朗兩個豬油廠的負擔加劇，並有機會影響廠房周邊的

環境衞生。  

 

13. 食環署代表表示，在元朗區內的兩個豬油廠中，位於逢吉鄉的廠房已暫停經

營，但其由署方簽發的「厭惡性行業牌照」仍有效，故署方現正密切留意其經營狀況是

否屬於永久停業，而另一間位於牛潭尾的豬油廠則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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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環保署代表表示，署方在巡查時確實發現逢吉鄉的豬油廠已停止營運，而牛潭

尾的豬油廠仍在運作；署方會繼續監察豬油廠的營運是否符合環保條例。環保署代表重

申，署方歡迎私營機構在符合相關法例下，參與開展廢物回收活動作循環再造。  

 

15. 地政處代表表示，一般而言，如發現有任何違反短期租約或短期豁免書規定的

情況，處方會發出警告信要求承租人或豁免書持有人糾正違規事項，否則處方會考慮撤

銷有關短期租約或短期豁免書。  

 

建議討論建議將港攸路口排水渠更換為暗渠減少行車噪音擾民  

16. 委員表示港攸路口排水渠現時為一明渠，故在汽車經過時會產生噪音，對附近的居

民造成滋擾，故希望有關的部門可盡快將有關的排水渠更換為暗渠。 

 

17. 民政處代表表示，處方的工程部已在跟進處理有關事宜，並會將委員的意見向

工程部反映。  

 

要求促仿照南韓修例禁邊走邊吸煙 盡快制定計劃於繁忙通道實施禁煙 

18. 委員表示現行的禁煙條例只針對室內及公共交通交匯處禁煙，故要求將禁煙範

圍擴展至繁忙的通道，因繁忙通道吸煙會影響及危害其他通道使用者。  

 

19. 衞生署代表表示，政府的一貫政策是鼓勵市民不要吸煙、抑制煙草的廣泛使

用，並盡量減低公眾受到二手煙影響，故會以循序漸進、多管齊下的方式，從多方面着

手降低吸煙率，並防止青少年養成吸煙習慣，但指出在過往擴大法定禁煙範圍時，均會

收集到支持和反對的意見，因此如要進一步擴大禁煙範圍，必須詳細研究和考慮不同的

意見。政府目前正全力推展立法管制電子煙和其他新型吸煙產品的工作，暫時未有相關的計

劃擴大禁煙範圍。  

 

要求解決洪水橋田心新村木屋區坑渠積水事宜 

20. 委員表示洪水橋田心新村一帶的寮屋一直只使用位於私人土地的坑渠作排水

渠，惟現時該坑渠出現淤塞問題，影響附近寮屋區的排水及引致環境衞生問題，但未有

一個部門願意負責處理有關問題。  

 

21. 食環署代表表示，發現有關排水渠內有少量垃圾、雜草及淤泥，但未有發現有

非法垃圾傾倒的情況，並重新署方考慮到積水可引致蚊患，故進行一次性的清理垃圾及

雜草行動，而清理河道淤泥並非署方的專責範圍，故未能處理。  

 

22. 民政處代表表示，會在會後將委員的意見轉交工程部，工程部會再與個別委員

跟進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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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重修丹桂村舊式垃圾站 

建議討論改善石塘村垃圾收集站(友善街街尾)衛生環境及防治蚊患 

23. 委員希望食環署可以加強打擊在上述垃圾收集站非法棄置垃圾的行為，及要求

清潔垃圾收集站的承辦商更積極清潔垃圾收集站，並在垃圾站周邊空地加建圍板，減少

大量垃圾積聚在垃圾站周邊。  

 

24. 食環署代表表示，會研究及考慮委員提出在垃圾站周邊空地加建圍板的建議，而

且正考慮將鄉郊地區的垃圾收集站改建提升成密封式有抽氣系統及滅蚊系統的鋁質垃

圾收集站，以減少垃圾收集站對附近居民的滋擾；另外，將會試行使用太陽能密封式的

壓縮斗，以減少垃圾的體積。  

 

反對發出殮葬商牌照 

25. 委員表示不滿食環署在大廈商場的其他使用者及附近居民反對殮葬商牌照申

請的情況下，但仍批出牌照，而且認為食環署就有關牌照申請的諮詢過程倉猝，就上次再

有人申請牌照時，食環署是在近農曆新年期間進行有關諮詢。 

 

26. 食環署代表表示，正對獲批的殮葬商牌照施加特定條件供持牌人遵辦，並表示

有關持牌人是不可擺放棺材、骨灰及須遮蔽店鋪和保持店鋪大門關閉等。  

 

食物環境衞生署環境衞生事務進度報告(2019 年 3 月至 4 月) 

27. 委員要求食環署在夏季到臨前加強區內的滅鼠滅蚊工作，並打擊流動小販以大型的流

動擺賣車霸佔該段小巷擺賣，避免對其他通道使用者造成滋擾。另外，指出不少設於鄉郊地

區的公廁已老化，故查詢食環署有否計劃更新有關公廁。  

 

28. 食環署代表表示，署方正研究更有效滅鼠科技及方法，及會繼續安排小販管理

隊及特遣隊到區內不同的地方打擊違例阻街及非法棄置垃圾等環境衞生問題。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19 年 6 月 

 


